余杭区“三农”信贷风险池运行实施细则
 
为有效解决余杭区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和从事农业生产的经营主体的贷款难、担保难问题，根据《关于印发余杭区“三农”信贷风险池贷款管理办法（试行）》（余农发〔2019〕127号）精神，制定如下实施细则：
一、业务审批流程
1．拟定风险池白名单批次名单：由区农业农村局、区农合联根据产业发展及扶持意向汇总拟定入池企业白名单批次名单，提交委员会审批。
2．风险池白名单批次名单审批：委员会对白名单批次名单进行审批，审批通过的下发给担保公司及银行，并由担保公司向白名单内企业下发担保及贷款申请通知，审批未通过的重新拟定。
3．担保及贷款的申请：接到通知的企业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担保公司提出担保及贷款申请，按照收到申请的先后顺序安排尽职调查，并根据企业选择将申请信息通知相应的银行，如企业选择的银行的贷款额度已满，则自动更换至另一家银行。
4．尽职调查：担保公司会同银行共同开展尽职调查，并对客户的风险状况加强交流沟通，对担保及贷款形成一致方案。
5．担保及贷款的审批：担保公司与银行各自根据内部管理要求开展担保及贷款审批，并将审批结果及时通知对方及委员会，由担保公司通知客户企业审批结果。
6．贷款的发放：担保公司与银行各自与企业办理相关手续，由担保公司为客户企业向银行签发担保合同或担保函，银行在收到担保合同或担保函后向客户企业发放贷款。
7．贷后跟踪管理：贷款发放后，由银行上报贷款使用以及利息支付情况；由担保公司实施保后的跟踪监管，每半年上报一次保后跟踪监管报告；贷款到期前1个月，由银行、担保公司提示企业到期还贷付息，并及时上报续贷续保意见，以供委员会决策下一轮的信贷扶持。
8．逾期催收管理：在贷后及保后跟踪过程中，出现贷款本金、利息逾期归还情况的，由银行会同担保公司进行催收，利息连续逾期达到3期、贷款还本逾期超过30天的，由银行向企业、担保公司及委员会签发（提前）到期及履约还款通知书，进入代偿程序。
9．风险代偿管理：担保公司在收到（提前）到期及履约还款通知书后，应及时向委员会提出代偿（贷款本息的80%）及资金使用申请，经委员会审批后，将代偿资金划拨银行，银行向担保公司出具代偿证明。
10．追偿清收管理：担保公司代偿后，首先进行协商追偿，最长期限为3个月，协商清收方案上报委员会审批后执行，无法协商或协商不成的以及协商清收成功后但企业未履行的，由担保公司进行诉讼追偿。追偿清收所得扣除必要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按追偿所得的3%+3000元）及其他追偿费用等全额划入风险池。
二、风险控制机制
11．个体风险控制：个体风险控制以银行及担保公司为主，委员会作如下要求：
（1）为执行普惠金融政策并有效控制集中度，单个企业所享受的信贷扶持最高上限如下：股份经济合作社单户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总资产400万元以上，年销售额2000万元以上的农业企业单户不超过500万元；其余农业企业、其他经营主体单户不超过200万元。具体发放的额度根据担保公司及银行的授信结果以及委员会对风险池规模的总体安排确定。
（2）银行及担保公司对企业的单笔信贷支持的期限原则上为1年（不含项目贷款），最长不超过3年。
（3）除本实施细则要求设定的外，风险池项下信贷业务原则上不再要求客户另行设定抵押、质押等担保措施，但客户的经营性股东（即不含战略投资者）、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必须承担连带反担保责任。
（4）其他单户风险控制由银行及担保公司根据自身的风险控制制度自行评定控制。
12．系统风险控制：系统风险控制以委员会为主，银行及担保公司协助执行。
（1）年度代偿率达到3%时，应当实施风险警示，及时查找总结风险原因并进行整改。
（2）年度代偿率达到5%时，应当暂停新增信贷规模，及时查找总结风险原因并进行整改，加大代偿清收力度，待代偿率恢复到5%以下时再开放新增信贷规模。
（3）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进行的暂停新增、暂停操作等相关控制措施。
13．资金动用风险：
（1）风险池资金委托杭州农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存储，但必须在合作的银行开立专户存储，开户银行承担监管责任。
（2）风险池资金只能用于风险池项下信贷业务的代偿，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3）风险池资金的动用必须由担保公司提出申请，经风险池管理委员会同意，担保公司方可办理对风险池资金的划拨。
（4）风险池资金存储产生的利息，不得确认为担保公司收入，需全额计入风险池。
三、工作协同机制
14．委员会可定期召开会议，商议决策白名单批次管理、扶持方案审批、保后监管、风险评估、绩效考核等工作。也可根据工作需要临时召开会议，临时会议由农业农村局发起，并提前通知各部门参加，商议决策临时性、突发性的事务。
15．根据目前政府推行的最多跑一次政策，要求银行及担保机构做到主动服务，最多让企业跑一次。
四、考核激励机制
16．风险池管理委员会根据上年的业绩情况、风险状况以及资金存量，在每年年初分别确定担保公司、银行的年度信贷额度，及时下发给担保公司及银行。
17．因担保公司、银行的原因未能完成年度信贷额度的，由风险池管理委员会重新评定风险池合作资格。
18．根据各银行发放的风险池项下的贷款额度，确定风险池资金在各银行的存储额度。
五、成本控制机制：
19．担保公司的担保费率确定为1%/年，按月计费，在担保时一次性收取，贷款结清时进行结算（提前还贷的给予退费）。
20．银行的贷款利率按照基准利率执行。
21．担保公司及银行均不得另行额外收取任何费用，也不得要求客户提供配套的保证金、存款、理财等。
22．本实施细则经委员会讨论通过后执行，由委员会负责解释。
